「○○○統包工程」後續擴充爭執事項政府採購諮詢會議紀錄
1、 時間：114年6月17日（星期二）上午10時
2、 地點：本會第1會議室
3、 主席：陳副主任委員兼召集人為祥	　     　紀錄：沈仕鴻
4、 出（列）席人員：（詳會議簽到表）
5、 會議緣由：
1、 	依本會訂定「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諮詢小組設置要點」，其目的係就廠商與機關於履約階段因契約條款認知歧異之問題，經雙方協調未能達成協議，有立即解決需要者，予以協助釐清解決。惟對於法規已有既定處理機制之爭議或涉違反契約約定情事者，仍應回歸各該法規或約定處理。
2、 A公司/B公司/C公司（以下簡稱ABC團隊）共同投標並得標D機關「○○○統包工程」，依上開要點向本會申請政府採購諮詢，其諮詢事項略為：
（1） 本案因新冠肺炎、俄烏戰爭、全球通貨膨脹、全台缺工缺料等諸多不可抗力因素影響原物料價格大幅上漲，因而使ABC團隊依約提送擴充部分之報價超過原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所載明後續擴充預計採購金額上限，導致雙方議價不成，應非屬可歸責於ABC團隊之事由所致，雙方見解有歧異。
（2） 本案投標須知第87點所載之後續擴充違約計罰條款，是否屬工程會96年8月29日工程企字第09600351690號函各機關之「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辦理採購常見錯誤態樣」所揭示「機關於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已敘明後續擴充情形，惟其後續擴充須徵得廠商同意者，強迫廠商辦理後續擴充，否則以違約或本法第101條至第102條規定處理。」之錯誤態樣情形。
3、 為協助契約雙方解決認知見解歧異，爰召開本次會議。
6、 		諮詢建議：
1、 關於可歸責性之解釋，雖有多種判斷方式，惟如符合情事變更之要件，應認不可歸責於一方，而情事變更一般判斷之要件包括：（1）契約成立後發生重大變更；（2）該變更在締約時合理無法預見；（3）該變更非可歸責於雙方；（4）依原契約履行之法律效果將導致顯失公平。個案如受新冠疫情、俄烏戰爭之影響，在實務判斷上應可符合前述要件。另本案雖約定得以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調整後續擴充議價之單價或價格，惟該指數之查價項目基準，是否足以反應本案後續擴充機電工程所對應之物價波動情形，亦有討論空間。
2、 就本案事實是否符合前述原則而屬不可歸責於廠商之情形，機關得依政府採購法第11條之1規定，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討論認定。
3、 本諮詢會議召開之目的係為協助雙方釐清契約條文認知歧異之問題，鼓勵雙方透過對話與共識推進工程進度，委員提出之建議為諮詢性質，不具法律上之約束力，後續雙方就個案事實認定倘有爭議而未能達成協議者，請依約定之爭議處理方式處理之。
7、 專家學者發言摘要（按發言順序）：（略）
8、 臨時動議：無。
9、 散會（上午1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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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 ○ ○ 統 包 工 程 」 後 續 擴 充 爭執 事項 政府 採購 諮詢 會議 紀錄   壹、   時間： 1 1 4 年 6 月 1 7 日（星期 二 ） 上 午 1 0 時   貳、   地點： 本會第 1 會議室   參、   主席： 陳 副主任委員兼召集人 為祥             紀 錄： 沈仕鴻   肆、   出 （ 列 ） 席人員： （詳會議 簽到表 ）   伍、   會議緣由 ：   一、   依本會 訂定 「 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諮詢小組設 置要點」 ，其目的係就廠商與機關於履約階段因 契約條款 認知歧異 之問題，經雙方協調未能達成協議，有立即解決 需要者，予以協助釐清解決。惟對於法規已有既定處理機 制之爭議或涉違反契約約定情事者，仍應回歸各該法規或 約定處理。   二、   A 公司 / B 公司 / C 公司（以下簡稱 ABC 團隊）共同投標 並得 標 D 機 關 「 ○ ○ ○ 統包工程」 ，依上開要點向本會申請政 府採購諮詢 ， 其 諮詢事項略為 ：   （一）   本 案 因 新冠肺炎、俄烏戰爭、全球通貨膨脹、全台缺工 缺料 等諸多不可抗力因素影響原物料價格大幅上漲，因 而使 ABC 團隊依約提送擴充部分之報價超過原招標公 告及招標文件所載明後續擴充預計採購金額上限，導致 雙方議價不成 ，應非屬可歸責於 ABC 團隊之事由所致 ， 雙方見解有歧異 。   （二）   本案 投標須知第 87 點所載之後續擴充違約計罰條款，是 否屬 工程 會 96 年 8 月 29 日工程企字第 09600351690 號函 各 機關之「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7 款辦理採 購常見錯誤態樣」所揭示「機關於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 已敘明 後續擴充情形，惟其後續擴充須徵得廠商同意 者，強迫廠商辦理後續擴充，否則以違約或本法第 101 條 至第 102 條規定處理。」之錯誤態樣情形 。   三、   為協助契約雙方解決認知見解歧異，爰召開本次會議。   陸、   諮詢建議 ：   一、   關於可歸責 性 之解釋，雖有多種判斷方式，惟如符合情事

